
中国标准化协会标准

《雷电预警系统信息采集传输技术规范》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团体标准《雷电预警系统信息采集传输技术规范》由中国标准化协会于 2023

年 8月份批准立项，计划编号：中国标协〔2023〕369号。本团体标准主要起草

单位有广西壮族自治区防雷中心、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武汉南瑞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晨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重庆市防雷中心、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广西灵山大怀山新能源有限公司、杭州易造科技有限公司、河南扬博

防雷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华甸防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2、编制背景及目标

随着雷电预警系统近年在国内的快速发展和普及，风电新能源、油库、化工

园区、高尔夫球场等雷电敏感行业及领域对本地雷电预警服务需求日益凸显。如

2021年应急管理部在全国范围集中开展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集中治理工作，应

急部危化监管二司印发《大型油气存储基地雷电预警系统基本要求（试行）》（以

下简称《基本要求》），全国各省应急厅根据自身情况对标落实检查工作并限时

完成，《基本要求》依据的标准包括了 GB/T 38121《雷电防护 雷暴预警系统》、

GB/T 40619《基于雷电定位系统的雷电临近预警技术规范》等相关标准，该项工

作在短期内催发油库等化工企业大量集中采购以现场安装大气电场仪器（硬件）

为主，辅以闪电定位、雷达信息的雷电预警系统的采购热潮并要求开展数据集及

信息交互。又如能源集团旗下风电场采购的雷电预警服务，也有要求与其上属集

团开展数据集集成交互的需求。

纵观全国现行雷电预警系统在本地开展数据集或信息传输集成时，突出问题

是对标与企业原有或上级数据采集系进行数据集集成或交互等要求，目前暂未见

可参考的技术标准，究其原因，一是现行技术标准无统一参考依据，二是各行业

平台要求不一，尚未有统一标准。因此，有必要就已有的服务经验，在原有雷电

预警系统系列技术规范体系内增补相应环节的技术标准，以团标形式在一定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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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先行出台并试用，以更加适应雷电预警系统服务市场的快速发展需求。

本标准致力于规范和指导各雷电敏感行业、领域开展雷电预警服务时，采集

传输雷电预警数据集及信息，从而建立规范统一的标准体系，有助于雷电预警技

术服务规范化标准化。

3、工作过程

（1）前期基础

广西壮族自治区防雷中心是广西最大最早的雷电灾害防御专业机构，建成并

运管广西农村雷电监测预警三网一平台，为全区提供雷电监测预警均等化服务，

广西区雷电活动监测和精细化预警水平居全国先进行列。编制《广西雷电易发区

域及其防范等级划分》并向社会公布，参与全国自然灾害风险普查（雷电）。联

合教育和文旅等行业，自 2016年起，开展校园及人员密集场所雷电预警发布，

建立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防雷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综合标准体系，重点面向爆炸危

险场所、旅游景区、能源工程、轨道交通、重点建设工程等雷电敏感行业，以及

建筑物、学校、企事业等，连续多年提供优质雷电预警服务。申报和承担自治区

科技厅和气象局雷电防御相关课题，中心历年来获得相关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2

项，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5篇，获软件著作权 10项，参与编制 5项雷电相关国

家标准，发布实施 7项相关广西地方标准、1项团体标准，制定广西雷电服务技

术规程，推动防雷服务规范化专业化发展。中心科研项目《广西雷电监测预警和

灾害防护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获得 2020年广西科学进步三等奖。

依托广西农村雷电监测预警服务系统工程，建设 20 个 ADTD-2C 型三维雷

电监测定位站，227 个 Pre-storm 2.0 型大气电场监测站，60 个 T03-A2-3 型和

T03-A1型雷电流监测站，14个市级雷电预警专业服务分中心，1套雷电预警短

信发布平台，广西雷电监测预警软件及广西防雷公共服务软件。依托项目建设成

果，通过开展基于大气电场、三维闪电定位资料和传统雷达、卫星、地面等多源

资料融合技术研究，向社会公众、全区各级气象台站、易燃易爆场所、石化企业、

核电水电风电企业、重点工程建设、大型社会活动提供雷电预警服务，共享雷电

监测数据和产品，拥有完备、先进的雷电监测预警设备，拥有国家级专家、高级

职称、硕士学位组成的研发团队，与高校和气象科研院所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

同时，依托广西重点研发计划《基于机器学习的雷暴灾害性天气预警技术研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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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乡服务示范》成果及参与多个雷电预警相关国标制定，在本省风电、航空、

大型油库等多个行业开展雷电预警及其信息传输服务工作，指导全国多省气象部

门开展雷电预警服务。

2023年 7月，广西壮族自治区防雷中心就如何将雷电预警系统信息采集传

输技术成果转为团体标准形式进行多方调研，最终作为编制工作组牵头单位参与

标准的研制工作。

（2）标准编制组第一次工作会议

2023年 10月 26日，雷标委在广西南宁组织召开本标准制定启动会暨编制

组第一次工作会议，来自生产企业、科研院校及气象、电力、新能源等各领域用

户单位参会代表参加会议。与会人员围绕《雷电预警系统信息采集传输技术规范》

团体标准的框架、主要技术内容展开深入讨论，确定了《雷电预警系统信息采集

传输技术规范》标准修改意见，确定对标准补充完善的任务分工。

（3）标准编制组第二次工作会议

2024年 5月 29日，中国标准化协会联合全国雷标委在宁夏银川组织召开了

本标准制定第二次工作会议，来自气象、电力、高校、科研院所及生产企业等相

关单位的参会代表参加会议。牵头单位对标准启动会后工作开展情况及遇到问题

进行详细介绍；与会人员立足各行业需求，；对标准范围、术语定义、雷电预警

系统信息采集传输内容等要点逐条展开讨论，最终确定了《雷电预警系统信息采

集传输技术规范》标准修改意见并对编制任务进行分工。

4、主要起草单位及起草人所做的工作

主要参加单位 成员 主要工作

广西壮族自治区防雷中心

植耀玲、卢炳

夫、黄丹、伍

华丽、劳炜

组织起草和修订起草标准文本，明

确信息采集传输的技术要求、性能

指标和评价方法。征求并整合各方

反馈，对标准草案进行多轮修订

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武汉南

瑞有限责任公司
王宇、李丰全 参与编制

上海晨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吴海荣 参与编制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姚雯、马颖 参与编制

湖南省气象灾害防御技术中

心
唐瑶 参与编制

重庆市防雷中心 许伟、李卫平 参与编制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陆高鹏 参与编制

广西灵山大怀山新能源有限 蔡斌 参与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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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杭州易造科技有限公司 朱云超 参与编制

河南扬博防雷科技有限公司 宋利源 参与编制

浙江华甸防雷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黄会忠
参与编制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 标准制定原则

1) 规范性：本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及 GB/T 1.1和 GB/T

20001.5进行起草，符合标准编写要求。本标准的所有条目在表述上力求做到清

晰明确，无模棱两可、含糊其辞或易于产生歧义的表达；在方法上力求做到务实、

有效、可操作。

2) 协调一致性：本标准与相关标准协调一致，与原有雷电预警系统标准标

准配套使用，是各类雷电预警系统的信息传输活动的重要依据。

3) 可行性：本标准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协调一致，支撑雷

电敏感行业、领域开展雷电预警系统的信息传输活动工作。

4) 适用性：在各相关行业试验验证，确保指标要求适用性。

5) 可重复性（试验、数据、方法等的可重复性）。

2、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本标准共分为 8个章节，描述了雷电预警系统信息采集传输的术语、总则、

信息采集传输要求以及信息采集传输性能评价等，并给出了应用示例。内容包括

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总则、要求、证实方法、附录 A（规范性）数据要素、

附录 B（资料性）雷电预警系统信息采集传输示例。

3、标准解决的主要问题

通过本标准的实施，为油气库、化工园区、发电场站、铁路、高尔夫球场等

雷电典型危险场景用户发布雷电警报、评估系统性能，同时可为其监管部门开展

安全风险管理及应急活动等提供相关信息，有效推动雷电敏感行业领域有效开展

各类雷电预警系统的信息传输活动，推进建立数据标准化采集传输流程，深入行

业、领域生产经营环节，为安全生产提供必要保障。解决当前国内雷电预警系统

信息采集传输技术规范缺失的问题。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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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统一规范雷电预警系统信息采集传输内容，对标准中要求的信息采集传

输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信息采集传输架构确定

雷电预警系统（TWS）信息采集传输架构从下至上由数据采集层、运算加工

层、信息应用层三层组合，层与层之间通过通信链路实现 TWS信息采集传输，

确保信息在不同网络环境下的高效传输。

2、信息类别确定

TWS信息包括监测信息、警报信息和辅助信息三类。

数据采集层通过通信链路实时或定时采集包括大气电场数据、闪电定位数据、

气象雷达数据、气象卫星数据、声光学监测数据及气象预警产品数据等监测信息，

以及目标（服务对象）信息、本地站点信息、运行状态信息等辅助信息。

运算加工层在获取数据采集层的监测信息后，进行存储、质量控制、标准化

处理，并生成包括 TWS发布的雷电警报事件集合或结果信息集合的警报信息，

以及通信链路故障信息等的辅助信息。

信息应用层获取警报信息，为不同对象提供雷电警报发布、系统性能评估及

安全风险管理等相关服务。

3、信息采集传输要求

（1）内容和方式

根据 TWS不同传输架构的需求，采集不同的信息内容。数据采集层应采集

传输包括一种或多种的大气电场数据、闪电定位数据、气象雷达数据等监测信息，

以及目标（服务对象）信息、本地站点信息、运行状态信息等辅助信息；宜采集

传输气象卫星数据、声光学监测数据、气象预警产品数据等监测信息。运算加工

层应采集传输雷电警报事件、结果信息等警报信息，宜采集传输故障信息等辅助

信息。信息应用层应采集传输结果信息，宜采集传输雷电警报信息。

信息采集传输方式分本地和远程采集传输，实时和定时采集传输，一次性和

连续性采集传输，多种方式可有机组合。

（2）技术指标

针对闪电定位数据、大气电场数据、气象雷达数据、气象预警产品数据、警

报信息等各类信息，从频次、时效性、数据传输成功率(定时采集传输)、平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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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实时采集传输）、传输协议、数据类型、数据格式、数据要素等参数类型上

规定了对应的技术指标。

（4）证实方法

针对事件驱动型采集传输方式，除满足时效性评估要求外，还应评估检验平

均时延和数据传输成功率两个指标。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中没有涉及专利的情况。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的情况

通过本标准的实施，推动电厂、石化行业、户外活动场所等各类雷电敏感行

业领域有效开展各类雷电预警系统的信息传输活动，推进建立数据标准化采集传

输流程，深入行业、领域生产经营环节，为安全生产提供必要保障，解决当前国

内雷电预警系统信息采集传输技术规范缺失的问题。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国内外关键指标对比分析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相关数据对比情况

国内外尚无同类标准可与之比较。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

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属于团体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以及有关基础和相关

标准协调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未产生重大分歧意见。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为中国标准化协会标准，属于团体标准,供协会会员和社会自愿使用。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新起草的团体标准，无废止现行标准。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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